连云区卫健委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
	序号
	事项名称
	行政执法类型
	检查依据
	实施层级
	备注

	1
	对职业病危害场所、单位和项目的行政检查
	行政检查
	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2、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
	县区级
	

	2
	对具备使用有毒物品、粉尘超标等易导致职业病因素的作业场所的行政检查
	行政检查
	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2、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3、《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》
	县区级
	

	3
	对餐具、饮具集中消毒服务单位的行政检查
	行政检查
	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 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
	县区级
	

	4
	对医疗机构设置和执业的行政检查
	行政检查
	1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2、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	县区级
	

	5
	对医疗废物收集、运送、贮存、处置活动中的疾病防治工作的行政检查
	行政检查
	1、《医疗废物管理条例》2、《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》
	县区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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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6
	对女职工劳动保护的行政检查
	行政检查
	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2、《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》3、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
	县区级
	



